
这种虚假 “用户体验” 的
泛滥成灾， 既是对普通消费者
的一种误导和欺骗， 同时也是
对网络购物生态、 整个电商行
业良性和健康发展的一种伤害
和破坏。

好不容易考得驾照， 和朋友喝酒庆祝后又开车兜
风， 结果正遇上交警夜查， 前一天刚到手的驾照还没
捂热就因酒驾被注销了。 广西来宾男子蒙某这顿 “庆
祝酒” 后的兜风之旅， 却带来了让人叹息的后果， 为
广大司机尤其是新手敲响了警钟。 (9月10日 《南国
今报》) □毕传国

李雪： 9月7日， 北京市推进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办公
室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的意见》 的
通知， 将鼓励和引导党政机关、
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学校内部文化
设施向公共免费或优惠开放。 文
化设施共享助推文化效能提升。
一方面这些单位敢于并乐于开放
内部文化设施， 另一方面各方共
同努力确保共享单位的正常工作
和管理秩序， 才会有越来越多的
单位参与到共享之列。

■老许图评

■网评锐语

乐极生悲

□苑广阔

“用户体验”造假是对网购生态的破坏

近年来， 不少购物平台、 网
站都推出了用户 “用后感” 笔记
分享功能， 有不少用户在对某产
品持观望态度时会翻翻他人写的
笔记决定是否 “拔草”， 有些产
品 也 因 为 这 些 笔 记 从 小 众 产
品 变 成 了 “ 网 红 ” 产 品 。 随
着 “测 评 笔 记 ” 越 来 越 受 网
购 者 欢 迎 ， 记 者 调 查 发 现 ，

有部分人利用小红书、 大众点
评等多个购物、 生活玩乐平台中
的产品体验功能成为职业 “写
手”， 通过 “用后感” 制造 “网
红” 商品， 而很多 “商品” 这些
“写手” 都不曾用过。 （9月11日
《北京青年报》）

很多喜欢网购的人都有过这
样的经历 ， 那就是面对一件 商
品 买 还 是 不 买 拿 不 定 注 意 的
时 候 ， 会 去 网 站 上 看 看 其 他
用 户 的 留 言 和 评 价 ， 然 后 作
为 自 己 选 购 与 否 的 参 考 。 这
样 一 来 ， 本 来 还 犹 豫 不 决 的
网友 ， 看到其他用户一篇正面
的评价 ， 可能就买了 ； 反过来
说， 看到别人的一篇负面评价 ，
可能就不买了。

网友这样的购物参考很正
常， 也很有效， 但是让很多人想
不到的是， 你所看到的很多商品
评价， 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商品用
户所写所发的， 而是职业写手所
为。 而这些 “用后感” “测评笔
记”， 也是网络商户明码标价从
职业写手那里购买或者是 “定
制” 的。 换句话说， 这样的商品
“用后感” “测评笔记”， 其背后
的作者也许根本就没有用过他所
评价的商品， 而只是根据商户、
企业提供的材料来写稿。

记者的深入调查发现， 目前
这种虚假的 “用户体验” 已经形
成一条地下产业链， 甚至已经有
人专门在商家和写手之间牵线搭
桥， 做起了中介生意。 商家借助

这样的 “用后感” “测评笔记”
多卖了商品， 甚至是把自己的产
品打造成了网红； 写手也通过大
量撰写这样的文字赚到了钱， 双
方看似是一种双赢， 但是却忽悠
和坑害了无数信以为真的消费
者， 误导了消费者在网络购物时
的选择。

更加严重的问题是， 这种虚
假 “用户体验” 的泛滥成灾， 既
是对普通消费者的一种误导和欺
骗， 同时也是对网络购物生态、
整个电商行业良性和健康发展的
一种伤害和破坏， 其所起到的作
用， 和曾经盛行一时， 同时又备
受诟病， 最终被国家法律叫停的
“网络刷单” 如出一辙。 虽然目
前还有部分消费者会上当， 但是

随着媒体的曝光， 越来越多人了
解了事情真相， 也就没人再相信
这样的 “用户体验” 了。

“用户体验” 如果能够一直
保持客观、 真实， 不但是消费者
和网络商家之间一种积极有效的
交流和沟通方式， 同时又可以反
过来促使商家和企业改善产品质
量、 提升服务水平， 而且还可以
作为其他消费者的一种购物参
考。 遗憾的是， 它还没有走到这
一步 ， 就被部分商家引向了歪
路 。 而它是否还能改邪归 正 ，
重新发挥自己的正面作用 ， 既
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像当初对待
网络刷单一样去给予必要的关注
与监管， 同时也需要商家的自觉
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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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律师对接企业 需要推而广之

■每日观点

沈峰： 日前， 市民反映厦门
市仙岳路福德堡小区边上的天桥
上， 有一个往海沧大桥方向的指
示牌符号显示错了。 沿着仙岳路
往海沧大桥， 应该是直走， 指示
牌显示左转； 往仙源路应该是右
转， 指示牌显示是直走。 路牌的
错误， 纠正起来不难， 难的是树
立 “百姓的事无小事” 的意识，
养成用心注重细节的品格。

文化设施共享
助推文化效能提升

公共标识出错
并不是一件小事

■世象漫说

面对物联网我们该如何应对

从去年9月底开始， 重庆市
总工会牵头组织了 “千名律师进
企业， 服务职工在基层” 活动。
首批389名律师共联系了3097家
企业， 覆盖职工数量达到457883
人。 律师主要为进驻联系的乡镇
（街道）、 企业工会及职工提供普
及劳动法律知识、 法律咨询、 协
助规范用工、 调处矛盾纠纷、 法
律援助等五项服务 。 （9月9日
《工人日报》）

律师对接企业， 搞好法律服
务， 可谓办到了企业和职工的心
坎上。一方面，企业无论对外发展
还是对内管理职工， 都能够确保
在法律框架内行事， 当企业权益

受到侵害时，更可以依法维权；另
一方面， 有助于弥补职工法律知识
短板，以达到通过正常的诉求表达
通道来维护权益的目的。

律师对接企业能够推广并坚
持，一是需要解决好律师的问题。
据悉， 重庆市总工会加大宣传力
度， 通过市总工会门户网站、“渝
工娘家人 ”APP及微信公众号等
渠道公开招募律师； 各区县总工
会也在当地司法行政部门的指导
支持下，动员辖区律师踊跃报名，
这就有效保障了有律师 “可用能
用好用”的问题。

二是需要解决好这些律师的
管理问题。重庆的做法就是企业、

职工“两手抓”，着力拓展服务企
业、职工、乡镇街道、工业园区和
各级工会的内容和方式， 积极适
应各方心态、适应企业和职工需求。

三是发挥好工会的作用 。工
会组织的律师，不仅有针对性，而
且也解决了一般律师专业权威不
够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律师
不收费。因此，工会搭桥梁，律师
对接企业， 是借助社会力量延伸
工会工作手臂的一次有益尝试。

重庆市总工会牵头组织的
“千名律师进企业， 服务职工在
基层” 活动， 不仅可圈可点， 而
且也具有极强的推广价值。

□杨玉龙

当日， 由工信部、 科技部和
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17
世界物联网博览会在江苏无锡开
幕。 本届物博会由世界物联网无
锡峰会、 物联网应用和产品展览
会以及8场系列活动等组成， 主
题为 “物联世界 ， 共创未来 ”，
其中展览会面积达5万平方米 ，
分为物联网通讯和软件、 物联网
发展成果展、 智能制造、 智慧交
通、 智慧生活等主题馆， 来自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知名
企业参加展会。 （9月11日 《工
人日报》）

眼下， 互联网的发展真是一
日千里。 从互联网作为全球信息
系统到现在也就才20年出头的时
间 ， 就已经覆盖到全球各个地

方。 如今， 在互联网的基础上又
延伸和扩展出物联网来， 利用局
部网络或互联网等通信技术把传
感器、 控制器、 机器、 人员和物
等通过新的方式联在一起， 形成
人与物、 物与物相联， 实现信息
化、 远程管理控制和智能化的网
络。 物联网的出现和应用， 必然
会对我们一些行业、 职工产生一
定的冲击。 比如， 工业机器人、
服务机器人的出现， 就会使得原
本一部分有工作岗位的人被迫转
型 、 转岗 。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
到， 物联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
势， 是不可逆转的好事， 我们不
应该因其 “抢” 了部分劳动者的
“饭碗” 而对其耿耿于怀。

面对来势凶猛的物联网， 我

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一是树立
终身学习的理念。 我们以前学
过的知识有的早已落伍， 只有
不断的学习才能在竞争激烈的
社会中站稳脚跟。 二是要提早
有所准备。 结合自己的工作岗
位和专业背景， 制定中长期职
业规划， 做到心中有数， 以免

风险来临时手忙脚乱。 三是要对
物联网大潮要有理性的认知 。 物
联网也好， 人工智能也好， 都并
非万能劳动力， 都需要人类对它
们进行控制， 因此将会催生许多
新的产业和工作岗位， 这也是我
们应该注意的地方。

□许庆惠(媒体人)

■有话直说

津贴不只是
钱的事儿……

教师节来临， 各路媒体
一片祝福声中， 有人作 “另
类” 文章， 提出了一个不大
被人关注的问题： 上世纪80
年代出台的教师教龄津贴标
准 ， 30多年 “原地踏步 ” ，
呼吁尽快调整。 在下以为，
这倒不失为对教师们实实在
在的 “慰问”。

津贴是什么？ 工资之外
的补助 ， 而 且 必 有 缘 由 ，
（如特殊岗位 、 艰苦环境 、
非正常工作条件， 或者成绩
突出、 特别贡献等等） 是对
津贴对象付出个别劳动的肯
定与补偿。 因此， 津贴不是
每个劳动者都能够得到的，
有某种特殊意义 。 基于这
点， 制定津贴条件、 标准，
以及相应的政策调整， 是一
件很严肃的事情， 不能也不
该随心所欲， 漠然视之。

定教师教龄津贴标准 ，
按照教龄长短分3元、 5元、
7元、 10元四档。 以当时人
们月薪不过百元的水平， 这
些钱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教
师待遇， 对于调动他们的工
作积极性确实起到了积极作
用。 然而， 30多年过去了 ，
津贴依然10元封顶， 就很说
不过去了。 北京市统计局的
数据显示， 最初施行教龄津
贴时， 10元的标准相当于该
市当年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
9%左右 ， 而 到 了 2016年 ，
则仅相当于0.09%， 只及当
年百分之一！ 不仅不能起到
补偿、 激励作用， 反而可能
成为一种讽刺。

教龄津贴不只是几个钱
的事儿， 它不仅体现着对特
殊劳动的认可， 而且表明了
社会对知识与人才的尊重。
同理，劳动者其他各种津贴，
莫不具有类似性质。 津贴问
题出现的尴尬， 可能反映了
政策制定者对其意义的漠视，
也可能暴露了某些部门的懒
政作风。希望借教师节的“另
类慰问”， 能够尽快有个改
变。 □一刀（资深媒体人）


